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2), 1960-1968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2304  

文章引用: 王伊雯. 中国本科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比较研究[J]. 教育进展, 2024, 14(2): 1960-1968.  
DOI: 10.12677/ae.2024.142304 

 
 

中国本科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比较研究 

王伊雯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 
 
收稿日期：2024年1月25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22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9日 

 
 

 
摘  要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了普及化阶段，迎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机制

以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经费需求是新阶段教育财政政策改革的重要部分。本科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主体

支柱，其经费来源主体是我国政府(财政投入)与家庭(学费)，因此本文使用《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

中的面板数据对公办本科教育经费中家庭与政府的成本分担进行比较分析，探索学费收入相对于政府投

入的合理性。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的家庭分担比例与其质量及成本呈现“倒挂”现象，区域

间差异不断缩小，但区域内部差异逐渐增大，且学费调整处于僵化状态。本文根据当下高等教育经费成

本分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结合新时代经济背景，对建立保障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的长效机制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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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into the stage of popularization and entered a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urther improving the funding mechanism for higher education to 
match the funding need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new stag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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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fiscal policy reform. Public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the main pillar of higher educa-
tion in China, and its funding sources are mainly from the government (financial investment) and 
families (tuition fe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uses panel data from the China Education Funding 
Statistical Yearbook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relative proportion of cost sharing between public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amilies and the government, exploring the rationality of tuition income 
relative to government investm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currently an inverted rela-
tionship between tuition fees and their quality and cost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Regional dif-
ferences are continuously narrowing, but internal differences are gradually increasing, and tui-
tion fee adjustments are in a rigid state. This article proposes suggestions for establish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growth of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
uation of cost sharing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mbined with the eco-
nomic background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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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改革开放的 40 多年之中我国的年均 GDP 增长率在 9%以上，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奇迹。根据世界银

行公布的数据，2010 年我国的人均 GDP 约为 4550 美元 1，进入了中高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但与

此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新的严峻问题和挑战。在 2010 年后，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面临着经济

增速放缓，结构调整、从生产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保障教育与人力资本的高

质量发展尤为关键，高等教育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高层次人才储备，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要素。但高等教育不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前提是保障高等教育经费稳步增长，因此在政府财政增长逐渐

放缓的背景下如何完善教育经费投入机制是值得探索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面临着中央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质量差距大、地区之间教育质量差异大、

学费调整机制僵化等问题。那么，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收入中家庭与政府投入的比例有什么变化趋

势？中央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之间、东中西部之间、区域内部各省份之间有什么差异？这些差异又是否

合理？在理清了这些问题后，本文进一步提出改进建议，以期寻求更合理的政府与家庭成本分担机制，

完善我国学费定价与高校财政投入政策。 

2. 文献回顾 

教育财政资源的管理对中国教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教育规模、在不同人口群体中分配的公

平性、教育投入产出效率，尤其是对教育的质量和社会发展重大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经济社会

形势发生了各种变化，因此高等教育财政政策也随之变化，尽管自 1996 年我国《高等教育收费管理办法》

规定了高等教育学费占成本的比例不得高于 25%，这一成本分担比例至今已沿用了 20 余年，但实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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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整理而得，数据均采用现价美元标准。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标准(2018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

(GNI)低于 1025 美元为低收入国家，1026 至 3995 美元之间为中低等收入国家，在 3996 至 12,375 美元之间为中高等收入国家，高

于 12,375 美元为高收入国家。由于我国 GNI 数据难以获得，本研究采用中国人均 GDP 代替人均 G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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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担机制也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不断演进[1] [2]。我国地广辽阔，尽管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

化阶段，但属地化管理原则下，高校因学校地域、生源、层级等因素导致生均经费、教育质量、就业难

度等差别较大，成本分担机制不能一概而论[1]。宗晓华[2]指出我国各区域高等教育政府财政投入差异悬

殊，一方面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导致的部分地区财力有限，另一方面在于各地方政府对高等

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尽管我国各层级、各区域高等教育总收入差距悬殊，但学费差异较小[3]。学费差

异主要体现在于学科，与地域经济以及高校质量的关系并不存在系统性的相关，甚至出现学费与生均经

费、教育质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倒挂的情况[4]。曹淑江[5]指出我国高校中贫困生占比随高校质量下跌

而增加，高质量的中央直属高校与低质量地方普通高校学费没有差异或倒挂现象都直接导致了家庭负担

能力与个体实际负担的成本比重不匹配，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高等教育的公平。 
从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来看，王宗业(2014) [6]基于财政性教育经费和学费占教育总经费两个指标对

2005 至 2011 年中部东部西部地区成本分担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中部区域政府财政投入整体不足，

中部高等教育家庭负担较重，且区域差异主要来自于区域内部各省之间差异，并实证分析指出政府财政

投入努力程度和以及财政实力是影响成本分担结构的关键。宋杰(2020) [7]对比了东北三省高等教育成本

分担结构，分析三省内部差异，并与全国均值做比较，指出东北地区政府高等教育投入不足是受政府投

入、高校创收来源薄弱、社会捐赠意愿不高等因素影响。伍海泉(2019) [8]以黑龙江省某校为例，说明了

目前黑龙江省为代表的 2012 年学费政策“解冻”后未进行调整的地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的失衡，学

费与成本严重偏离，近十九年没有调整学费导致学费结构不合理，家庭分担的成本并没有随着政府加大

投入而随之增加，导致学校预算收入结构过于依赖政府投入等问题。尽管目前高质量高成本高校学生家

庭负担成本是否过低引发学者的思考，但在考虑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能力原则方面，谢琼(2016) [9]对比

了 2002 年至 2011 年高等教育成本结构，对比高等教育学费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指出目前城市家庭

负担高等教育学费的能力较强，且家庭收入增速大于高等教育成本增速，而高等教育学费对于农村家庭

仍是较重负担。 
已有研究从多个视角探讨了各分担主体的责任和分担现状，但仍缺乏从成本分担角度探讨中央直属

高校与地方直属高校差异的研究，也罕有研究比较分析区域或各省高等教育家庭与政府分担成本比例的

变化趋势，但这一比例才是直观体现成本分担结构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因此本文系统地对近十年高等

教育经费收入中家庭和政府分担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从学校层级、区域两方面比较家庭相对于政府分担

的比重，深入研究目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中的问题及成因，基于缩小校际差异、区域差异的原则，

为今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政策改进提出参考依据。 

3. 我国本科教育成本分担现状 

3.1. 中央与地方本科教育成本分担的比较 

3.1.1. 中央与地方高校家庭与政府投入比例的变化趋势 
中央直属普通本科院校是由中央各级政府部门出资承办的大学，由于中央财政实力雄厚，高校办学

水平相对于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水平普遍更高。如图 1 所示，本文通过对比近 12 年中央与地方普通本科教

育学费(家庭投入)相对于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政府投入)的比例发现，从 2008 年至 2019 年，不论中央直属

高校或地方高校，其比值作为反应高等教育个人投入部分对政府投入部分的相对值，近十年来均呈现不

断下降的趋势，在学费未曾下降过的前提下，也就是说政府的财政投入增速远高于学费增速。在 08 年至

2012 年期间地方本科院校该比值下降速度较快，12 年之后该比值趋于稳定，这是由于 07 年学费冷冻政

策后，学费不再增长而整体国家财政投入逐步增加，使个人出资相对于政府出资不断降低。总体来看，

近 10 年来地方高校受教育者与政府投入的相对值明显高于中央直属高校水平，在学费整体水平较为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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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政府对中央直属高校投入水平较高，尽管该差异在逐年缩短，但仍旧呈现出一定的差距。 
 

 
Figure 1. Trends in the ratio of tuition fee income to public education ex-
penditure in gener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图 1. 普通高等本科教育学费收入与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收入的比值变化

趋势 

 
可以看出，我国高等教育在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投入政策上有明显的差异，中央直属高校的政府财政

经费投入远高于地方院校，但中央与地方之间个人负担学费绝对值的差异却不大。这很大程度上由于中

央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高等教育经费收入和支出责任的不匹配。我国中央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总收

入达到了 1:1，中央直属高校数量较少，但是中央政府财政宽裕，对高等教育投入能力较强；地方直属学

校数量较多，但地方政府受财政支付能力所限，投入能力低，从而导致了个人付出相近的教育成本，但

获得的政府教育投资却有很大区别。 

3.1.2. 地方高校个人分担显著高于中央高校 
相较而论，近 10 年来地方高校受教育者个人分担高等教育经费的相对值明显高于中央直属高校水平，

尽管该差异在逐年缩短，但仍旧呈现出一定的差距。如表 1 所示，在学费与公共财政教育经费这一比值上，

中央均值为 0.227，地方均值为 0.642，将学费与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比值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对应的检验

显著性 P 为 0.000 < 0.05，说明两者存在显著差异，地方高校的学费与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比值明显高于中

央。中央直属高校的学费收入增速略低于地方高校，而从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来看，中央较大程度低于地方

增速，由此可以说明，地方属高校政府投入的快速增长是中央与地方个人分担成本差距缩小的重要原因。 
 

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ratio of gener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uition and miscellaneous expenses to public fi-
nancial education expenditures (2008~2018) 
表 1. 普通本科教育学杂费与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比值统计分析(2008 年至 2018 年) 

 均值 标准差 学费增速 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增速 P 值 

中央 0.227 0.0602 6.34% 11.69% 
0.000 

地方 0.642 0.0200 7.2% 25.68% 

3.2. 东、中、西部地方普通高等本科教育成本分担现状 

从图 2 中东、中、西部地方普通高等本科教育家庭(学费)相对政府分担成本(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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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变化趋势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家庭分担的相对值较高，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该比例最低，

该比例的差异显然与区域经济水平呈相反趋势。在 2012 年之前，区域差异显著，中部地区个人负担的成

本相对量明显过高，而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地区最低，该现象的原因是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如东

部地区，当地政府财政投入能力有限，中部地区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得到的来自中央的教育转移支

付费又低于西部地区，而学费总体水平差异不大，因此中部个人成本分担的相对值是三个区域中最高。

随着政府中部崛起计划的实施以及对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推进，三个区域学杂费/公共财政教育经费

的比例差距逐年缩小，到了 2018 年总体差距已非常微小，经过近十年的演变，目前东中西地区总体已不

存在显著差异。 
 

 
Figure 2. Change trend of the ratio of general higher education tuition fee to 
public finance education expenditure from 2008 to 2018 
图 2. 2008~2018 普通高等本科教育学费与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比值变化趋

势 

4.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存在问题及成因 

4.1. 层级、区域高校成本分担结构分析 

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结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特征： 
第一，中央直属高校与地方普通高等院校成本分担结构呈现明显差异。中央直属高校的政府财政预

算经费投入远高于地方院校，但中央与地方之间家庭负担学费绝对值的差异却并不明显。这很大程度上

由于中央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高等教育经费收入和支出责任的不匹配。我国中央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

政总收入达到了 1:1，中央直属高校数量较少，但是中央政府财政宽裕，对高等教育投入能力较强；地方

直属学校数量较多，但地方政府受财政支付能力所限，投入能力低，因而导致了个人分担相对更多的成

本。此外，中央高校的自我筹资能力显著高于地方高校，中央直属高校在校办企业、社会资助上能获得

更多，中央直属高校获得的教育经费远高于地方高校，因此地方高校会更依赖地方的财政能力。社会资

助上存在“马太效应”，高校资助中，越是层次较高、名气较大的学校获得的社会资助往往更多，而普

通的高校往往获得资助较少[9]。因此地方高校的学生相对付出了更高比例的成本。 
第二，东中西部区域家庭与政府成本分担比例差异逐年缩小，这说明我国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

政策的实施效果良好，缩小了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在各区域的差异。但中部地区仍处于家庭负担成本最高

的位置，中部各省份高等教育的学杂费与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比值除山西省外均高于 0.65 的全国平均水平。

一般情况下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能够又更多的财政收入，拥有更高的公共财政能力，那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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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水平高于西部地区的中部反而是家庭负担最高的？一方面原因在于中央转移支付呈现的区域差

异，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少数民族较多、山区较多等原因获得了更多的中央转移支付，能

够实现“超前”的公共财政支出，而中部地区处于较为忽视的尴尬地位，一方面由于经济比西部发达拿

不到足够多的转移支付，加之自身的收入又不及东部，没有达到一个充足的地步，因此使得自身的公共

财政支出“滞后”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原因在于，地方在高校经费投

入上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 U 型关系，“在控制其他因素之后，当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时，居民对学

费的负担能力也很低，高校资金只能依靠财政投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政

府会将更多的高校经费负担转嫁给居民。但是，当经济高度发达之后，地方财力充裕，也有更大的财力

来支持地方高等教育发展”[2]。因此，在高校经费投入上，西部正好处于 U 型的相对底部区域，东西部

位于两端，政府财政投入相对较多[10]。 

4.2. 目前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结构问题及成因分析 

影响学费定价的因素不仅是成本，还要考虑到学生负担能力、社会舆论、学生资助政府拨款等多方

面因素，自 2006 年我国政府规定学费进入“冷冻”时期，不得调整；2012 年学费放开调整政策，各区

域均有部分高校对学费进行了小幅度上调，但学费调整能力却非常有限，高校为保证教育公平、口碑、

规模等因素很难根据成本进行学费动态调整。06 年至今，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1,759 元增长到

40,378 元，翻了近 4 倍，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从 2044 增长到 2020 年的 15,2042，我国居民的教育支出

负担能力大幅度提高。而我国高等教育学费的大致区间从 06 年至今，从 3000~5000 增涨至 4000~80003，

学费的增长幅度远低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再加之高等教育的生源地贷款以及各种资助政策，

高等教育学费完全失去了其价格属性。若一直保持学费调整的僵化，高等教育经费增长的来源便只有政

府这一单一主体，势必会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随着高校财政投入以及其他收入的增多，我国高等教育学费定价与个人收益以及培养成本逐渐偏离。

首先，中央直属高校不论从办学质量、就业前景等方面均高于地方直属高校，中央直属高校的学生能够

享受更高质量的高等教育服务，并且在毕业后的个人收益也普遍高于地方直属高校[11]。在市场经济的条

件下，我国基本已经改变了工资分配上“脑体倒挂”现象[12]，而是接受越高质量的学校教育则能够在未

来获得更多的收益。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不断增加，其私人属性也为社会有目共睹，教育质量与教育

收益均较高的中央直属高校家庭负担成本却更低，有违高等教育学费定价的受益原则，冰启(2007) [13]
指出的“学费倒挂”现象依然存在，呈现成本分担的不合理之处。其次，多数研究表明，家庭经济条件

较好的受教育者有更大的机会进入重点院校[14]，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本就向富裕家庭倾斜，家庭负担能力

与学费标准不匹配，违背了公平和平等的要求，加剧了教育和社会的不平等。 
居民收入对于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有着一定的预算约束作用。当前我国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学校

之间在高等教育筹措经费的能力上差异较大，其居民收入可以承受的学费能力也相差较大。虽然近十年

我国全国的学杂费/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比值显著降低，但是部分地区仍存在着学杂费较高，家庭负担重的

现象。一方面原因在于，高校资助体系还不够完善。虽然我国建立的高校资助体系已经初具规模，有配

套的“奖学金、助学金、学生贷款”多种形式，但是由于中国在家庭收入不透明，贫困学生认定上存在

着困难，这无疑影响了高校资助的真正受众群体难以获得资助。另外，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高等教育

学生资助体系的不完善会引发大家对于涨学费的保守，因为在资助体系不完善的条件下，学费的上涨对

于贫困学生更加不利，这样的社会舆论以及担忧会使得学费难以动态调整，使收费政策僵化。 

 

 

2城镇(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均引自相应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 
3引自相应年度的《中国教育经费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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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主要结论 

本研究目的在于分析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费收入的现状、问题、背后原因。使用 2008 年至 2018 年《中

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的高等教育经费收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使用了两个指标度量家庭与政府的负

担比重，其中高等教育学杂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比作为家庭负担的衡量指标，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教育经

费占高等教育总经费比作为政府分担的衡量指标，学杂费占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比作为家庭相对于政府的

分担比重。 
其中主要的研究现状发现：1) 整体看，2008 年至 2018 年十年间高等教育学杂费与公共财政教育经

费比值降低，家庭分担减轻，政府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体现出学费不变情况下政府为保障高等教育发展

财政投入不断增加导致的必然趋势。2) 中央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家庭成本分担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近

10 年来地方普通高校个人负担高等教育成本比例显著高于中央直属高校水平，即使该差异在逐年缩小，

也依旧有较大的差距。3) 从学杂费/公共财政教育经费十年均值来看，呈现了中部 > 东部 > 西部的趋

势，说明中部地区政府投入最低、家庭负担最高，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公共教育支出与经济发展水

平呈现 U 型，与宗晓华(2010)研究结果一致。4) 东中西成本近十年分担比例(学杂费/公共财政教育经费)
差异逐渐缩小，且差异已不显著。这说明高等教育在地区间发展的不均衡引起了各地政府的重视，其区

域差距逐渐缩小，但是各个区域内部各省的差异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解决。以上情况的原因主要有

5 个方面：1) 中央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的高等教育经费收入和支出责任的不匹配。2) 高等教育经费转移

支付在结构上和区域上存在不合理。3) 部分省份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重视程度不够。4) 学费增长体系僵

化，调整能力非常有限，不仅学费定价与个人受益以及培养成本呈现偏离现象，也未随着居民支付能力

的增长有相应的动态调整。5) 资助体系不完善。 

5.2. 相关政策建议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政策含义，为促进新时代高等教育财政体系改革，应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

制度和政策的调整： 
1) 根据区域经济水平、教育质量等因素制定经费比例 
政府应当根据区域经济水平、教育质量等因素制定各主体负担高等教育经费比例范围，才能使高等

教育成本分担比例规定具有现实意义。在新常态经济下，不能一味地考虑加大财政投入来稳定高校经费

增长，而是需要分质量、分区域、分省份、结合政府收入、居民承受能力以及教育发展需要去制定财政

政策。对于我国僵化的学费增长体系，本文提出以下改进策略： 
中央直属高校：对于财政投入已经相对较高且质量较高的中央直属高校，其学费有一定的上涨空间，

应考虑减缓财政投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学费，可根据居民可支配收入和物价指数进一步找出具体提高比

例。 
东部普通高等学校：根据个人分担比例分为两类，一类为个人分担比例较低，如北京、天津、上海

等这类省份，因为这类省份经济发展水平高，毕业后在该区域就业起始薪资也高，因此在增加教育经费

时，应当优先考虑个人受益原则，从增加学费入手，促进高等教育成本分担在东部发达地区的均衡发展；

而对于个人分担成本较高的东部其他省份，在增加教育投入时，建议优先考虑加大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

投入，也可适当根据当地物价指数水平对学费进行调整。 
中部普通高等学校：从研究结果来看，我国中部地区政府分担部分较少、个人分担比例较高，中部

地区居民的负担最重，对此应该引入一定的重视。中部区域在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时，应优先考虑通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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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或加大中央转移支付等措施，不断优化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促进中部区域高等

教育发展。从分担比例可以发现，中部各省高等本科教育成本分担较为均衡，仅湖北省个人分担的成本

分担比例值高的明显，但由于中部区域相较于其他区域，个人分担的成本比例本就已偏高，因此笔者建

议中央政府加大对湖北政府的教育转移支付力度，促进中部区域内部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整体均衡。 
西部普通高等学校：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差、个人分担比例相对较低的省份，例如青海、西藏等，

不仅高等教育数量较少、质量也低，接受高等本科教育的受教育者在当地就业市场起薪相对也偏低，为

加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人才建设，更好更快发展西部经济落后区域，应当在维持原有学费基础上，加大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地方政府进一步提高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总体而言，我国人力资源发展不均衡的根本原因是高等教育区域发展不均衡。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

中西部地区、农村和少数民族的青年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又相对较低，会进一步造成最需要人才的区域

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基础；而处于优势的东部沿海城市和直辖市由于过度教育，造成人才过剩。长此以

往，区域间人力资源分配不均，浪费与短缺共存，人力资源利用开发不合理将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合

理运用高等教育学费的价格调节机制可改善各区域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促进东部沿海城市高等教育的

进一步发展，也可刺激中部西部地区高等教育人才流入，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更坚实的人力资本

基础。 
2) 建立学费动态调整的定价机制 
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背景下，为保障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学费动态调整的

定价机制，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经费支持和保障。我国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比例呈现中央与地方

严重失衡，学费定价已与成本严重偏离。学费应具有一定的价格属性，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高校的教育

服务质量，但是我国高校学费与其教学质量呈反向变化趋势。中央直属高校与地方高校相比，其教育质

量高，学生未来收益高，且常常地处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但是学费却大多低于地方高校。因此当打

破固化思维，在政府投入稳步增长的同时，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呼吁中央直属高校对学费进行调整，从增

加家庭分担成本角度来筹措高等教育经费。全面改革学费定价机制，合理调节价格以加强高校经费分配

效率，并将部分增长的收入用于贫困生资助，才能完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机制，促进高等教育进一步发

展。 
3) 优化学生资助体系 
考虑到居民支付能力与教育机会均等，高校在调整学费价格的同时，应加大贫困学生资助力度，完

善贫困学生资助体系，避免学费的调整引发新的教育问题。在 1999 年扩招之后，我国已经颁发了一系列

关于学生资助的政策和规定，如 2007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

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2018 教育部等部门发布等《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做

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落实到现实层面上，我国高校通过国家奖助学金、国家

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等多种渠道为贫困高校学生提供保障，但是也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如因为中国家庭

收入的不公开和不透明，贫困生认定上存在困难。在未来需要首先需要建立一定导向的资助政策，政策

倾斜到国家、社会需要的专业和地区；第二，需要加大资助政策的宣传力度，简化相关资助的申请和审

批流程，提高办理资助效率，及时、快速地给予需要帮助的学生以资助；第三，优化资助对象的认定程

序，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审核程序和规则。对于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学业情况，可以设立专门部门进

行相关的电话回访，实地走访、交流，核实其真实的状况。尽快建立适应我国国情，更加优化的、完善

的高等教育资助制度能够补偿一部分贫困家庭的教育成本，对于低收入家庭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有着重要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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